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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13 年 2 月 6 日至 15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在消除贫穷、 

实现社会融合及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方 

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圣樊尚·德保罗慈

善之女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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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联合国将赋予权能界定为具有自我价值感；有权做出选择；能获得机会和资

源；以及能影响社会变革。无论是指基础设施还是个人能力，赋予人的权能均对

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按照这种定义来看，穷人，特别是女童和妇女，很少能获得赋权的机会。据

全球贫穷项目的统计，妇女和女童因极端贫困而遭受特别严重的困难，她们占遭

受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的 10 亿人中的 70%。她们从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动，生

产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食物，但收入只占世界总收入的 10%，并只拥有不到 1%的世

界财产。妇女只担任全球 19%的议会席位。 

 18 岁以下的女孩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她们因

歧视、暴力和排斥遭受多重不利地位之害，因此，难以控制或改变她们的生活。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释放全球这部分人口的潜能，是实现消除贫穷和社

会融合的有力手段。 

性别不平等 

 随着年龄和发育的进展，性别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许多女孩到了青春期，

就养成各种态度和行为，会减少她们挑战普遍的陈规定见和文化规范的能力。例

如，她们通常会感到自卑，认为性别不平等是正常的，想当然认为她们应从事长

时间的无酬工作，很早就从学校辍学，并忽略她们自己在社会、教育和健康方面

的特别需要。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基本人权，经常遭受有害的文化习俗之害，如童

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这些损害她们的做法实际上会剥夺女孩和妇女的权能，

而不是赋予她们权能。 

身份 

 赋权的首要步骤是出生登记，赋予合法身份和承认国籍，但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指出，每年均有近 5 000 万新生儿仍然未登记。当获得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时，

儿童更有可能得到权利。官方证件有利于他们获得教育、医疗保健、有酬工作、

继承权、财产所有权和信贷。证件也可以被用来作为阻止童婚、暴力、忽视、贩

卖、奴役和童工的工具。 

教育 

 让年轻女子完成学业是赋予她权能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为人们已认识到，

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与女孩被允许留在学校时间长短之间有直接关系。芝加哥全

球事务理事会的一份报告已将这种关系量化，认为每增加一年小学教育，女孩的

收入能力有可能增加20%，每增加一年中学教育，她们的收入能力则可能增加25%。

此外，据估计，女中学生上学率每增加 1%，一国人均年收入则可增长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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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容易获得，就能赋予青年妇女权能。许多发展机构认识

到，在这方面，获得诸如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等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促使青年妇

女继续学习的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早婚和怀孕，因此是促进赋权的重要手段。 

 获得财务知识和管理技能，也能赋予女孩权能，给予她们独立性，并扩大她

们的选择。即使是朝着将她们包括在财务方面迈出的很小步骤，如获得银行账户

和信贷，也能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 

工作 

 各种形式的工作是摆脱贫困最有效和最可持续的途径之一。据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的数据，平均而言，在发展中世界，女孩和妇女处理所有农活的 43%，

以及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尽管她们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她们每天所完成的任

务却是无人知晓，价值被低估，没有得到统计，也没有报酬，因此，增强赋权的

一个重要手段是给予女孩在家里和农田劳动的价值，另一个手段是承认家务和农

活是一种合法的经济活动。 

 除了无酬工作之外，很多年轻妇女还从事有酬工作，经常是在非正规部门。

当青年妇女的工作得到报酬，社区能大量受益，因为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

统计，生活在贫困中的妇女通常将约 90%的收入给予她们的家庭。劳动队伍的扩

大和更有生产力，加上更高水平的女性教育和有偿就业，能促进实现消除贫困和

社会融合的目标。 

变革的推动者 

 如果政府和当地社区处理造成对青年妇女歧视和暴力的做法，青年妇女才能

获得权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启动这个过程的简单方法是，为年轻人会面和

交流思想提供安全和包容的空间。青年男女均能受益于社会交往，通过这种交往，

能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能促使他们获得和使用参与及领导的技能。见面、交

谈、学习、文娱和参与决策的机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并赋予青年人权能，

使他们成为社区的积极公民，并最终能促进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化。 

 当女孩有安全的地方见面，能接受中学教育，能获得适当的卫生保健、法律

保护和参与决策机会，她们便能茁壮成长。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平等和实现其他

发展目标是分不开的。赋予青年妇女权能，有利于整个社会。 

赋权基础设施 

 稳定和包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于消除贫困至关重要，这个因素有

时在关于赋予妇女权能的讨论中被忽视。如果没有通过善政提供有利环境，任何

形式的赋权均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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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免受武装冲突之害是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同样也需要建

立基础设施，以便能提供道路、公共卫生和供水等基本服务，并能获得教育和保

健设施、体面工作和政治参与的机会。禁止在合法身份、婚姻、财产权利、同工

同酬和人身安全方面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法律是能够真正赋权的基础。 

 有研究表明，当国家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则能够提高妇女和女童的物质和

社会福祉。与此相反，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会阻碍发展、消除

贫困和融入社会。 

结论 

 妇女福祉被认为能促进具有活力和健康的社会。着力于确保青年妇女的人

权，为她们提供可行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加强政府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实现

消除贫困、社会融合和体面工作。因此，释放生活在贫困中数以百万计青年妇女

的力量，不仅对于加强个人生活，而且对于加强社区和国家的生活至关重要。 

建议 

 因此，我们敦促会员国： 

 (a) 维护和保护女童及青年妇女的人权； 

 (b) 对所有新生儿进行登记，并为他们提供出生证明； 

 (c) 优先保证女孩完成中学教育； 

 (d) 提供包容的社区空间，让青年妇女感到能安全地发言； 

 (e) 承认家务和农活属于合法的经济活动； 

 (f) 废除允许对女童和妇女歧视合法化的法律。 

 

 

 

 

 

 

————————— 

注：该声明获得以下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好牧人慈悲圣母会、

圣母进殿派修女国际协会、圣多米尼克马利诺修女会、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慈善修女联

合会、天主教医疗传道会、圣杯组织、乌纳尼马国际组织、美洲慈善修女会、世界康复和训练组

织联盟和国际崇她社。 


